	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梁广榕奖助学金申请表

	姓　名
	
	性　别
	
	申请项目类型
	□奖学金

	出生年月
	
	民　族
	
	
	□助学金

	生源所在地
	

	学  号
	
	年级专业
	

	联系电话
	
	E-mail
	

	家庭成员情况
	姓名
	关系
	年龄
	所在单位及职业情况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
	
	
	
	

	进校后学习实践表现
	学业综合表现：

	
	

	
	海内外探索性学习经历：

	
	

	进校后志愿服务与义工经历
	起止日期公共服务主题，组织单位

	
	

	进校后获得奖励/荣誉情况
	起止日期，奖学金/荣誉项目名称,金额；校内颁发单位

	
	

	进校后获得资助/借贷情况（助学申请必填项）
	起止日期，助学金/贷借款项目名称，金额；校内颁发单位

	
	

	其他情况（助学金申请必填项）
	服务学校和所在单位情况：

研究生： □助教 □助研  □助管   □其他，岗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
本科生：□勤工俭学  □NSEP  □其他，岗位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

	
	学年基本开支：

学费 __      元；伙食费 __     _元；其他基本生活费 ______ 元。

	申请人
承诺
	本人承诺以上所填情况均属实，热爱国家和学校，遵守法律和校纪校规，主动关心并参与学科专业建设、校内外公共服务，接受《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梁广榕奖助学金评选实施办法》规定。
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名）：

	所在班级指导老师推荐意见
	班主任/德育导师（签名）：

	所在培养单位确认推荐意见
	培养单位意见（是否同意推荐）：
签名（章）：
20   年   月  日
	 学院评审委员会意见：
签名（章）：

20   年   月  日


注：培养单位意见，本科生一般由院学生工作领导小组中培养单位有关人员出具；研究生一般由研究生工作领导小组中培养单位有关人员出具。确认主修专业同时学籍仍在学园的学生由学园相关负责人出具。












